
1 

 

屏東縣鼓勵全民參與體育競賽獎金頒發要點 

105 年 6 月 14 日屏府教體字第 10518251100 號函頒 

106 年 2 月 17 日屏府教體字第 10630024900 號函修正 

107 年 1 月 9 日屏府教體字第 10630628600 號函修正 

一、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全民運動，積極參與全國各單項協會及

本縣體育會所辦理之錦標賽，進而培植本縣體育運動人才，激勵運動競技

士氣，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設籍屏東縣(以下簡稱本縣)一年以上，代表本縣參賽之運動選手，並具

以下各項資格者，得申請本項鼓勵全民參與體育競賽獎金(以下簡稱獎

金)： 

(一)未依「屏東縣體育獎勵金頒發要點」申領各項獎勵金者。 

(二)未具學生、公務員、學校教職員、軍人身分者。 

三、凡實際指導本縣縣籍運動選手代表本縣參賽之教練，並具以下各項資格者，

得申請本項鼓勵全民參與體育競賽獎金之教練獎金(以下簡稱獎金)： 

(一)未依「屏東縣體育獎勵金頒發要點」申領各項獎勵金者。 

(二)未具學生、公務員、學校教職員、軍人身分者。 

(三)具教育部體育署或中華民國各單項協會核發之 C級以上教練證者。 

四、本項獎金之申請，以年度為基準，各年度之申請時間為次一年之二月，申

請時間、地點、期限，由本府通知縣體育會、各鄉鎮市公所協助轉知，並

公告於本府教育處網站。 

五、凡符合申請資格者，應於申請期限內依規定檢附相關表件提出申請，逾期

者視同自願放棄；申請資料不全，於期限內未完成補件者，不予核發。 

六、應提出之申請文件： 

(一)本獎金之申請，選手應填具申請表(如附件)並檢附下列證件各一份於本府

公告之時間及地點內，接受申請審查: 

1.最近一個月內之戶籍謄本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申請人國內金融機構或郵局金融存簿封面影本。 

3.成績證明：以各主辦單位核發之獎狀為限。但主辦單位係以獎盃、獎牌核

頒未另發獎狀者，得以教育部體育署或中華民國各單項協會所出示之公函

或蓋有主辦單位關防之證明正本替代。 

(二)教練另應提出證明確為獲獎選手之教練秩序冊及教練證等佐證文件。  



2 

 

(三)委託書：委託他人代為申請獎勵金者應出具委託書（不含代為送件者），

委託人並應於委託書內簽名並蓋章。 

(四)切結書：具領人如為受委託人，受委託人應出具切結書並保證能將該獎勵

金負責轉交委託人，並加註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等字樣。 

(五)申請人所提出之文件如係影本者，應加註與正本相符並核章。 

七、本獎金之核發項目與標準依下列規定辨理: 

 (一)代表本縣參加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承認之各單項協會所舉辦之全國

性各單項錦標賽 (含身心障礙)或教育部主辦之運動聯賽： 

1.個人賽： 

(1)屬亞奧運項目之比賽： 

名次 

獎金類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個人 

賽 

選手獎金 八千 五千 三千 二千 

教練獎金 三千 二千 一千 七百 

 

(2)非屬亞奧運項目： 

名次 
獎金類別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個
人 
賽 

選手獎金 五千 三千 二千 一千 

教練獎金 二千 一千 七百 五百 

 

2.團體賽： 

選手每人 

應領獎金 
「選手獎金」×「法定出場人數」÷「法定報名選手人數」。 

指導教練 

應領獎金 

「教練獎金」×「法定出場人數」： 

1.法定出場人數六(含)人以下者，獎勵一人。教練二人以上

者平分獎金(以秩序冊登載之教練為主)。 

2.法定出場人數七(含)人以上者，獎勵二人。教練三人以上

者平分獎金(以秩序冊登載之教練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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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請本項獎金，補充事項如下： 

(1)凡全國性各項比賽總參賽縣市數必需達八縣市以上，同時參賽組別隊數

必需達到六隊以上，才能申請。 

(2)以個人名義報名參加全國性馬拉松（全馬）比賽者，可依第一目的一1

小目規定申請。 

(3) 全國性各單項身心障礙錦標賽不受第一目及第二目之限制，其獎勵金

之核給名次，應符合參賽人數三人取一名、四人取二名、五人取三名、

六人取四名獎勵之規定，並以大會核頒之獎狀影本申請，其他成績證

明文件概不受理。但大會係核頒獎盃、獎牌、獎旗者，須請主辦單位

開立成績證明佐證。 

(4)本款獎金不獎勵「選拔賽、表演賽、觀摩賽、友誼賽、排名賽、邀請賽、

公開賽」。 

(5)亞奧運比賽項目依下一屆亞奧運之比賽項目為申請標準，如未有公告，

以前一屆為準。 

 

(二)參加本縣縣長盃、議長盃主辦之錦標賽 (含身心障礙)或本縣各單項委員

會主辦之主委盃： 

1.個人賽： 

名次 

獎金類別 
第一名 第二名 

個

人 

賽 

選手獎金 二千 一千 

教練獎金 一千 五百 

2.團體賽： 

選手每人 

應領獎金 
「選手獎金」×「法定出場人數」÷「法定報名選手人數」。 

指導教練 

應領獎金 

「教練獎金」×「法定出場人數」： 

1.法定出場人數六(含)人以下者，獎勵一人。教練二人以上

者平分獎金(以秩序冊登載之教練為主)。 

2.法定出場人數七(含)人以上者，獎勵二人。教練三人以上

者平分獎金(以秩序冊登載之教練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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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請本項獎金，補充事項如下： 

 (1)各項比賽總參賽鄉鎮市必需達八鄉鎮市以上，同時參賽組別隊數必需

達六隊以上，才能申請。 

 (2)各項比賽身心障礙組別不受第一目及第二目之限制，其獎勵金之核給

名次，應符合參賽人數三人取一名、四人取二名獎勵之規定，並以大

會核頒之獎狀影本申請，其他成績證明文件概不受理。但大會係核頒

獎盃、獎牌、獎旗者，須請主辦單位開立成績證明佐證。 

(3)本款獎金不獎勵「選拔賽、表演賽、觀摩賽、友誼賽、排名賽、邀請賽、

公開賽」。 

八、申請人在同一年內曾參加二種以上競賽者，無論其身分為選手或教練，每

年僅得依前點第一款或第二款各款申請各一項。個人或團體皆受此項限

制。 

九、為審核本獎金之發給，應設屏東縣鼓勵全民參與體育競賽獎金委員會(以下

簡稱獎金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本府教育處處長兼任，其餘委員八

人，由以下人員聘(派)兼之: 

(一)財稅局代表一人 

(二)主計處代表一人 

(三)體育發展中心主任 

(四)本縣體育會代表一人 

(五)國中、國小體育促進會代表各一人 

(六)地方熱心體育人士二人 

十、各獎金申請案由本府教育處初審，加註審查意見連同相關證件再提獎金委

員會複審。 

十一、本獎金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